
闽卫督函〔2022〕179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20222112 号提案的答复

张镇雄委员：

《关于规范提升医院护工队伍的建议》（20222112 号）由我

单位会同省人社厅、民政厅、总工会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

复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医疗护理员（护工）是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在护士指导

下为患者提供简单生活照护等服务。医疗护理员照护水平直接关

乎患者的住院体验。我省高度重视护理员的规范化管理，省领导

多次就规范医院护工管理作出批示。省卫健委、人社厅、财政厅、

公安厅、医保局多次联合开展全省医疗护理员规范管理专项调

研。近年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深入调研了解全省护工现状

2020 年，省卫健委就全省医疗护理员管理现状进行了摸底调

研，收集分析全省护理员从业人员年龄、从业时间、文化水平以

及各医疗机构管理模式、收费等信息。以“关于医疗护理员（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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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规范管理的网上调查”为主题，在省卫健委网站“网上调查”

栏目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问卷调查，共有 40670 名网友参与调查；

问卷调查重点了解群众对护理员服务的需求，包括服务内容、工

作模式、收费方式、管理方式等方面。同时，省卫健委联合人社

厅、公安厅赴福州、厦门、泉州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省立医

院、省老年医院等 7 家省属医疗机构护工管理情况，同时走访具

备护工服务的瑞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专业护理员机构。截至

2020 年 3 月中旬，全省有医疗护理员在岗工作的医疗机构（不含

部队医院）共 139 家，医疗护理员 3715 名，管理模式分别实行

医院自管（37 家，26.61%）、委托第三方管理（45 家，32.37%）、

医院和第三方共管（44 家，31.65%）、患者自聘（13 家，9.35%）。

在岗医疗护理员平均年龄 52 岁，50 岁以上的占比为 63.09%，文

化程度初中及以下者占比为 93.30%。

（二）开展医院护工（护理员）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

2013 年、2014 年，原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规范医院护工管理试点工作的意

见》《关于在全省三级医院开展规范医院护工管理试点工作的通

知》，2019 年省卫健委联合省发改委等 8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护

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持续加强对医院护工（护理

员）的规范管理，明确护理员必须在医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下，

协助护士为患者提供生活护理等非医疗服务工作；要求各医疗机

构明确规定护理员的工作职责和范围，设立护理员管理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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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员的日常事务管理，对护理员实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

调配、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收费标准（根据不同的护理对

象和护理内容，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并将规范医院护工管理

工作纳入三级医院评价内容，不断提升医疗机构护理员管理水

平。

（三）加强医疗护理员的规范化培训

2021 年省卫健委、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开展全省医疗护理员

的规范化培训工作。设立省、市级医疗护理员培训中心，其中省

级医疗护理员培训中心挂靠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统筹协调全省

医疗护理员培训工作。2021 年全省共有 2698 名护理员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其中以患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护理员 2388 名，以老

年患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护理员 274 名，以孕产妇和新生儿为主

要服务对象的护理员 36 名。本次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以闽

政通电子证照的形式发放，学员只需下载“闽政通”app 登录后

在“我的证照”中即可查看其培训合格证书，这是我省规范医疗

护理员管理的一个创新举措，将不断推动正在从事或拟从事医疗

护理员工作的人员主动自愿参加培训，规范其为病患、老年人、

残疾人、母婴生活照护从业技能，增加护理服务供给，为我省医

疗护理员队伍提供专业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省医疗护理

员培训中心投入 40 余万元搭建医疗护理员教育培训服务网络平

台，拟打造集护工技能培训、服务监管等为一体的护工信息化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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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职业技能人才评价

2019 年，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病患陪护和养老护理从业人员技

能水平，省人社厅组织专家开发“老人照护”与“病患陪护”专

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并纳入我省第二批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目

录。先后有福建技师学院、福建中华技师学院等 37 家单位备案

成为“老人照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开展该项目的考核工

作；福建技师学院、漳平卫校等 10 家单位备案成为“病患陪护”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开展该项目的考核工作。近三年，全省

共组织 12105 人次参与“老人照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11977

人次获得“老人照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共组织 1472

人次参与“病患陪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1449 人次获得“病患

陪护”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2021 年 4 月，省人社厅印发《关

于全面推进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支持大力发展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已备案养老护理员职业的厦门大学、福建省

民政学校、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 14 家院校（技工院校）

和福建省前沿职业培训学校、福建省普慧众佳职业培训学校等 6

家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可对本校学生或社会人员开展养老护理员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目前已有 356 人开展认定，337 人获得

等级证书。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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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护工队伍建设，推动护理产业健康发展。

（一）关于建立专业护工培训机构，着力提高护工人员素质

的建议

2022 年，我省将继续委托全省 10 个医疗护理员培训中心开

展医疗护理员的规范化职业技能培训，并逐步建立常态化的培训

工作机制，力争到 2025 年底，完成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所有

正在从事医疗护理员工作人员的规范化职业技能培训，并积极开

展拟从事医疗护理员工作人员的规范化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农村

转移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积极参加护理员培训。按照国

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试行）》，对法律法

规、职业道德、生活照护基本知识技能和规范、沟通技巧、常见

药物器械使用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 120－150 学时的培训，提高

从业人员为患者提供辅助护理服务的职业技能。医疗护理员培训

次数纳入劳动者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总次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财政部门按规定落实促进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将符合条件

的培训对象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二）关于建立专业化护工公司（或行业协会），完善护工

行业监督管理的建议

我们将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职能出发，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支持规范医院护工队伍建设有关的社会组织成立，符合条件

的依法进行登记。二是认真做好社会组织登记、年检（年报）、

等级评估、随机抽查等工作，促进相关社会组织规范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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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自身行为、强化

行业自律、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三）关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护理质量保障水平的建

议

积极推进我省“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鼓励全省三级公立

医院积极申报“无陪护”病房试点，省、市卫健委按照行政隶属

关系，择优确定试点单位，探索建立护理员由医疗机构统一聘用

（或通过劳务派遣）和管理制度。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患者住院

“无陪护”相关服务规范、运行和保障机制，加强护理队伍建设，

形成一支由护士和护理员组成的护理从业人员队伍，推进医疗护

理员职业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实现护理服务水平与医院、患者

需求相匹配。

（四）关于制定政府扶持政策，确保护工行业健康发展的建

议

省人社厅将进一步加强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推广和宣

传，将更多设置养老护理员专业的职业院校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体系。引导培训合格的医疗护理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助力医

疗护理员队伍建设。省总工会立足福建特色和护工职业特点，在

“八闽工匠学堂”平台累计开设《养老护理员初级》《养老护理

员中级》《老年照护技术》《养老护理员职业安全及个人防护》等

14 套系列职业课程，不断完善学习记录、线上测评、证书颁发、

补贴申请、积分兑换、技能等级评价等配套服务，帮助护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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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职业技能水平。运用《工人日报》《福建日报》

等主流媒体和学习强国、新福建、智慧海都等新媒体平台刊发报

道，在“八闽工会人”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号、抖音号等工会

官方平台推送信息，面向包括护工人员在内的广大职工，广泛宣

传国家有关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法规及我省一系列制度、规

定，解答职工关切的关于技能提升的疑难问题，持续引导更多护

工人员主动参与技能提升。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领导署名：黄如欣

联 系 人：张洪惠

联系电话：0591-87808161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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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